
彰化榮家保健組廣播稿申請單 
申 請 人  

廣播日期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   天 

播音時間 
09：00-09：30 間、各一次(每次二遍) 

14：00-14：30 間、各一次(每次二遍) 
廣播內容（奉喻：需順暢、簡短、著重點、陳核主管或主管以上始能廣播）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 護理長 保健組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 本表批核後，送廣播人員廣播；總機並請存檔廣播稿至少一週。 

 申請人請自行存檔申請之廣播單。 

 


